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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圈為共通語言（華語）、第三圈為國際語言(英

語)、第四圈為其他(本土語言、他國語言等)，依序或

同時發展；從生態論而言，應優先搶救、維護各種語

言的生命，並自然使用於生活，才能維繫或恢復彩色

有機的語言生態花園或語言森林。

二、價值性：是人類重要無形遺產、世界南島語

族原鄉、台灣多元文化基礎，更是民族認定基本條

件。因此，語言不只是個人權與集體權，更是民族存

亡的關鍵。當我們爭取語言權、教育權、民族權的權

利以及因原住民族身分而享有權益福祉時， 更應珍

惜相對於主流社會在文化差異上，原住民族語言及文

化的特色。

三、歷史性：400年來不同國家體制的壓迫及強

勢文化的侵略，荷西時期僅留新港文書；清朝時期平

埔族語言被同化消失；日治時期的後期皇民化政策，

原住民改名改姓；戰後到解嚴前的國語同化政策，原

住民族語言文化幾乎崩解。解嚴後的文化復振，呈現

「成果豐碩、成效不彰」的現象，至今只見具有流利

度的耆老長輩急速凋零，不見增加一位真正會族語的

原住民族
語言發展法終於2017年5月26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2017年6月14

日總統公布，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刻，原住民族語言

成為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成為法定上的「國家

語言」。為實現歷史正義，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

存與發展，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這對

原住民族而言，絕對是舉族歡騰的大事，並能帶

動、促進及落實國家語言政策的平等發展。針對該

法列舉幾項重要規範，包括：確立原住民族語言國

家語言地位 、族語老師專職聘任、公文採中文及族

語雙語並列方式書寫、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基金會、族語能力成為「競爭優勢」、強

化族語推動力度，全國設置至少135名族語推動員，

且將協助16族語別成立族語推動組織，強化族語推

動力度。

原住民族語言的六大面向

語言為基本人權，不論是語言權、教育權、民

族權，都是個人權與集體權的範疇。如果說人類是

上帝所創造，語言當然是上帝所恩賜的智慧。台灣

多語言生態花園本應為語言的理想國，

但歷次受到殖民國家體制的同化迫害而

瀕危。

解析「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立

法思考方向，對語言復振與民族發展之

關係，本文從理論性、價值性、歷史

性、保障性、適法性、全面性等方面論

述如下：

一、理論性：從工具論而言，語言

為人類溝通的工具；從根基論而言，語

言為民族的靈魂，身分的標記；從多元

論而言，台灣本是多民族、多文化、多

語言的國家或社會；從同心論而言，多

語言係指最內圈為自己母語（族語）、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制化後的語言復振與民族發展

原語法草案立法院公聽會個人報告。

2016年8月1日受邀於總統府，催促原語法立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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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公布台灣原住

民族語言列為瀕危語言；2015年原民會調查報

告顯示，90%族人仍以國語為交談語言。因

此，基於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訂定「原住民族

語言發展法」為立法背景依靠，有其正義性及

正當性。

四、保障性：基於文化差異或文化不利的

條件，加上從理論性、價值性、歷史性而言，

保障原住民族語言的永續發展，是為基本人

權、語言權、教育權、民族權，也是個人權或

集體權的範疇。台灣原住民族，基本上是以語

言的獨立性為認定首要條件。然而，依據原住

民身分認定辦法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基本上

採血緣論，通婚血緣稀釋變數純正並未考量，

這將影響民族的存亡。因此，對原住民身分取

得相關權利，應該有族語能力或族語認證的相

對配套為宜，形成血緣加上語言的權利與義務

之相對關係，也是原住民族永續發展的穩定基

石。

五、適法性：依據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

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世界語言權利宣言、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九條

第三項、原住民族教育法、十二年國民教育課

程綱要等規定，建立了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制

化的基礎工程，穩定原住民族語言政策及其預

算，以利族語復振與民族發展，深具其正當

性、適法性。

六、全面性：解析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

條文內容尚屬周延，實為良法。舉凡兼顧國家

語言／通行語言、復振語言／瀕危語言、環境

營造／文字工程、教育推廣／師資培育、家庭

教育／學校教育（學前、國教、高教）／社會

教育（部落社區、傳播媒體、大眾工具）、原

鄉族人／都市族人、民族義務／政府責任、民

族社會／主流社會、認證配套／專才優先、語

言調查／政策規劃、補助獎勵／寬列預算、主

管機關／專職人員、民間組織／財團基金會

等，族語復振將全面性推動，指日可待。

民族語言有效推動的關鍵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立法院三讀通

過、總統公布後，爾後最重要關鍵工作在強力

的監督政府是否落實法條形成政策、預算寬列

到位及有效的推動執行。在文化部即將推動的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通過後，台灣華語、

台灣閩南語、台灣客家語、台灣原住民族語，

甚至於台灣手語等，都將成為國家語言的法律

地位時，屆時原住民族語言又如何？當國內各

語言法定地位都是國家語言後，台灣政府正式

邁入多語言政策，真正落實多語言國家時，我

們的籌碼是甚麼？只是因為標榜是原住民族

嗎？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立法，不管國

家政府是否真心，對於族語復振而言，至少國

家政府已展現誠意，落實語言政策的法制化。

族語復振的成功關鍵就是要堅持靠「自己的語

言，自己救！」的觀念態度。族語復振這是全

民運動，如果我們自己不說族語、不學族語，

空有法律保障又如何？因此，自己族人對民族

語言的認同需自動自發的全面性說族語、學族

語，再透過主流社會的善意與支持，尤其是由

上而下的政策、由下而上的力量，必須合作無

間，才能真正落實立法的精神及其意義。

再說，原住民族語言是祖先留傳的智慧，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政府的政策、預算，給錢才

說族語呢？許多短視且錯誤的觀念，嚴重傷害

民族語言的復振與發展。針對民族社會及主流

社會，當今的時機，正是最好的機會教育及語

言行銷，營造學習族語的風潮，創造族語友善

的環境。

民族發展對國家外交的意義

前陣子，巴拿馬與我國斷交，嚴重打擊國

家外交，甚為遺憾。截至目前，中華民國僅剩

20個邦交國，主要是6個南太平洋島國、5個中

美洲國家、5個加勒比海島國、2個非洲國家、

各1個南美洲及歐洲國家，其中的6個南太平洋

島國，皆為南島語族國家與台灣原住民族具有

血緣關係。作者認為台灣為南島民族的原鄉，

政府應重視原住民族及其語言的價值，也重視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為世界南島民族最重要的地

位。當今中華民國外交適逢最大困境之時，應

如何慎用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國家之血

緣、語言及友好的關係，積極互動、維持並擴

增與南太平洋島國的外交關係至為重要的思

維。台灣是世界南島語族的原鄉，應是台灣最

大的靠山。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制化後的語言復振與民族發展

 
波宏明

排灣族，台東縣金峰鄉賓茂村出

身，1960年生，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碩士。曾任新北市烏來中小學

及北新國小主任，目前擔任新北

市本土語言指導員召集人、台灣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學會創會理事

長、原民會語言發展會委員兼教學組召集人、教育部

十二年國教課綱原住民族語文組委員等，長期參與族語

復振工作，積極推動族語教學、師資培訓、族語政策、

族語發展法制化工程，並執行原民會沉浸式族語幼兒園

及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等專案計畫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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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合作國小沉浸式族語幼兒園進行族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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